
村里不分机动地怎么办

手机号码为 159******60 的读者问：我是
沂水县下位镇南峪村村民，结婚六年，孩子已
五岁。我村有机动地四百余亩，远远超过了百
分之五，但村里至今不给我老婆孩子土地。请
问我该怎么办？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
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就
明确规定了受理范围，其中规定：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
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解决。据此，你的妻子以及孩子的土
地承包权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的范畴，你可
以到当地政府部门寻求救济途径。

合伙债务可以只向一人追偿吗

手机号码为 138******07 的读者问：三四
年前，我们四人合伙承包一工程。当时我在工
地接收了 14000 多元钱的砖，并给砖场打了欠
条。我们的账和钱都在严某手里，还没有算
账。现在砖场老板到法院起诉我，我该咋办
呢？

答：首先，虽然本案实际上是你们四人合
伙生意欠了砖厂的钱，根据法律规定，砖场老
板应当起诉你们四人。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只有你一个人在欠条上签字，因此，砖场老板
选择了对他有利的起诉你个人的方式要求你承
担还款责任。但你可以在偿还该笔款项后，向
与你合伙的其他三人按约定行使追偿权。另
外，关于本案的诉讼时效问题，如果你没有在
欠条上约定还款期限，那么砖场老板随时可以
要求你还款，但要给你一定的准备时间。如果
约定了还款期限，那么本案的时效从该日算起
为两年，那么本案有可能已过诉讼时效。

被 打 伤 找 谁 讨 说 法

手机号码为 138******56 的读者问：我是
肥城市一个只能架着双拐走路的残疾人，去年
11 月 15 号被我村一村民打伤住进医院。至今
没给我任何说法。请问我该怎么办？

答：在此我们要提醒所有的读者朋友，当
遇到此类案件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报警，警
察一般会当场做笔录，这样就会保留一定的证
据，然后进行司法鉴定，通过鉴定确定案件的性
质。如果被害人构成轻伤以上的伤情，那么本案
系构成刑事案件，一般由公安机关侦查，然后转
由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至于本案的情况，
公安机关迟迟不做处理，你也可携带病例等相
关证据到有关部门进行司法鉴定。如果构成，我
国《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规定的“……被害人
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
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
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
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你可以
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讼。如果只是轻微伤，
那么此案就不构成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可根据
《治安处罚法》进行处理。受害人可以就所遭
受的损失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本期问题由山东省大正泰和律师事务所
李玉娜律师(13583976260 13012981968)解答，律
师解答仅供参考)

根据国务院《禁止传销条
例》规定，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
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
人员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
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
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
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
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
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
为。非法传销对社会具有较大的
危害性：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秩
序，主要传销分子明知法律禁止
传销而故意采用封闭组织、隐蔽
交易、分散人员，异地串联，单
线联系等手段逃避打击，对抗行
政监管；非法传销首要分子利用
老百姓投资理财知识欠缺、消费
心理不成熟，再加上邪教和迷信
仪式，广泛吸收无业、退职退休
人员作为核心向外围扩展，参加

人员成几何级数爆发，影响社会
安定团结；在危害后果上由于传
销往往伴与价格欺诈、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的
行为，非法经营偷逃税款。

那么什么是传销行为呢？根
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规
定，下列行为，属于传销行为：
(一)组织者或者经营者通过发展
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
人员加入，对发展人员以其直接
或者间接煽动发展的人员数量为
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包括物法奖
励和其他经济利益，下同)，牟取
非法利益的；(二)组织者或者经
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
人员交纳费用或者以认购商品等
方式变相交纳费用，取得加入或
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牟
取非法利益；(三)组织或者经营者 通过发展人员，要求被发展人员

发展其他人员加入，形成上下线
关系，并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
据计算和给付上线报酬，牟取非
法利益的。

上述传销行为的人员，根据
《禁止传销条例》第 24 条规定，
必须承担以下法律责任：

(一)组织策划传销的，没收非
法财物，没收非法所得，处 50 万
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罚款；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介绍、诱骗、胁迫他人
参加传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
得，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
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三)参加传销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可以处 2000 元以下的
罚款。 (李积国)

非法传销行为的种类及法律责任

本报青州讯 (通讯员杨大同)惊闻正
在上大学的女儿深陷非法传销黑窝点，救
女心切的父亲在用尽了办法仍无法劝说女
儿回心转意后，只好请女儿朋友做卧底，
打入传销内部，最后在警方的帮助下把女
儿拉了回来。

家住湖北襄樊的刘某已经上大学四年
级了，由于表现突出，学校决定推荐她读
研究生。然而，在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
后，刘某突然失踪。学校和家长经过多方
联系，最后确定刘某已经由被骗入黑传销
发展到痴迷非法传销。刘某的父亲多次与
女儿通话劝说女儿回来，但中毒较深的刘
某拒不回头。为此，刘父抛弃生意，几次
来到青州寻找女儿，但刘某东躲西藏，刘父
一直扑空。在得知刘某正在发展下线的消
息后，刘父做通了刘某好友王某的工作，王

某答应刘父深入传销内部，帮助刘父一起
找回刘某。为了保险起见，刘父来到青州市
公安局北关派出所，寻求警方的帮助。

3 月 8 日，刘父与王某约定，由王某
约刘某会面，然后刘父与民警适时出动，
将刘某抓住。然而，从早上等到 10 点
多，刘某多次试探，就是不露面，期间还
派别人去见王某。王某在警方的安排下，
铁定不见刘某不听别人安排。在多次试探
后，接近中午 12 点多，刘某终于出
现……

在派出所里，刘父见到女儿后激动得
泪流满面，女儿也在亲情的感召下泪如雨
下。民警适时介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教
育，终于使刘某看清了黑传销的骗人本
质。随后，刘某给民警带路，连续取缔三
处非法传销窝点。

从平原县农村到日照
打工的王某，在打工期
间，认识了传销人杨某，
在其一番“传销赚钱容易”
的诱惑下，交纳了 3000 元
的会费，加入了某化妆品
的传销组织。随后，急于
发展下线拿提成的王某，
把发展目标瞄准了亲朋好
友，返回老家先后以高额
回报为诱饵，将妹妹一家两
口、姐夫、姨、哥哥、朋友等
22 人发展成下线，非法经
营数额 66000 元，成为某化
妆品传销组织中的 C 级传
销培训员。去年 8 月，王某
被公安人员抓获，随后因涉

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
日前，王某因犯非法经营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三万
元。

目前，一些非法传销
组织利用农村群众对传销
还不了解的机会，从市区
转向农村，案件时有发
生，这应当引起广大农村
群众的注意。希望大家能
增强防范意识，远离传
销，不要相信任何参与传
销能够快速致富的谎言欺
骗，更不要抱着试试看和
好奇的心理加入传销组
织。 （赵云昌）

警惕传销“流”向农村女儿痴迷黑传销 家父无奈派卧底

三项教育提素质

滕州市善南派出所坚持
以人为本，以助推全年工作
展开为出发点，以打造队伍
建设亮点为目标，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纪律作风教育三项教育活
动，全面提升全所民警的整
体素质和执法水平。(孝民)

创新管理模式

成 效 显 著

滕州市羊庄派出所不断
探索管理模式，在镇党委政
府大力支持下，成立打击非
法制贩烟花爆竹办公室，运
转效果较好，取得了显著成
绩。截至目前，取缔非法制
造鞭炮窝点 30 余处，打击
处理违法人员 16 名。

(朱有良)

本报汶上讯 (通讯员张祥寅
田野)近日，郭楼镇无线电子监控设
备正式投入使用，实现无线电子监
控全覆盖。

为深入推进“平安郭楼”建

设，该镇先后投资 138 万余元，购
置了新型高科技电子监控设备，建
立起无线接警、处警电子监控系
统，在镇政府设立主监控室一处，
在 47 个行政村的主要路口安装监控

摄像头 85 个，实现了电子监控全覆
盖。同时，还对村级无线报警系统
(主机、喇叭)进行了全面修复。无
线电子监控设备的投入使用，对于
提高治安技防水平、打击犯罪行
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平安郭
楼”建设具有积极作用。 1-2 月
份，全镇无一治安刑事案件发生。

近日，沾化县法院审结了一起
普通合伙纠纷案件，但案件令人深
思。

2006 年 3 月，张雷与王氏两
兄弟共同投资 12 万元，开办了一
家餐馆。合伙初期，三人同心协
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后来，
王氏兄弟见利润非常可观，就想
将张雷挤退出去。去年 11 月 10
日，王氏兄弟给张雷发了一份通
知，以其不擅经营为由将张雷除

名，理由是少数服从多数。张雷
于去年 11 月 20 日向法院提起诉
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可以决议将其除名：(一)未履行出
资义务；(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三)执行合
伙事务时有不正当行为；(四)发生

合伙协议约定的事由。”而本案
中，王氏兄弟以张雷不擅经营为
由强制其退伙，显然不符合以上
条 款 之 法 律 规 定 。 本 条 同 时 规
定，“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当
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接
到除名通知之日，除名生效，被
除名人退伙。被除名人对除名决
议有异议的，可以自接到除名通
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
起诉。”因此，张雷是在法定期
间内向法院提起的诉讼。法院遂
确认该除名决议无效，保护了张
雷的合法权益。

(张震 郑玉旋)

合伙生意不能“红”了眼 翻了脸

“电子监控”助推平安郭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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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是 常 见
症，多发生

在中壮年、老年人。由于腰间盘退变
或遭受外力引起间盘向后方(椎管
内)突出，压迫神经根，导致放射性神
经痛和神经功能障碍。主要症状为反
复发生腰腿痛，疼痛，有的比较剧烈，
沿坐骨神经走行的方向放射痛，咳嗽
用力、大小便可使疼痛加剧，腰部僵
直，脊柱侧弯，腰部活动多为不对称
的受限。如果是巨大的腰椎间盘突出
或破裂，可能引起马尾压迫综合症。

临床上可出现大、小便功能异常，间
歇性跛行，马鞍区感觉障碍等。如病
程较长，神经根受压较重的患者可出
现肌力减退和肌肉萎缩。对于腰椎间
盘突出症的治疗方法分两种：一是非
手术治疗；二是手术治疗。大多数腰
间盘突出症患者多采用非手术治疗。
对症状较重，经多方治疗半年以上无
效者，影响正常生活和工作，有明确
的神经根传导功能障碍者可考虑手
术治疗。非手术治疗法，有过去传统
方法如：按摩、针灸、推拿、贴膏药、牵
引等。由于现代科技不断发展，我院
引进电脑三维空间治疗设备，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已 12 余年，治疗了 10
万患者，治愈率 90%，已深入山东省
各个地区以及全国各地，享有很高的
声誉和信任感。整个治疗过程仅用数
秒钟即可完成，患者无痛苦又安全，
不需要住院，治疗后观察四个小时即
可下床出院，是目前最先进、最理想
的治疗方法。

颈椎病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生
在中壮年及老年性疾病。随着年龄
的增长，人体的椎间盘逐渐地发生
退行性变、纤维环弹力减退，椎间
盘向四周突出，椎间隙狭窄，椎体
边缘骨质增生，椎体不稳定，黄韧

带肥厚、变性，钩突关节增生及小
关节的继发性改变。这些变化在活
动范围大、易于遭受外力损伤的下颈
椎更容易发生。这些结构上的变化导
致颈椎椎管或椎间孔的变形、狭窄，
以致直接刺激、压迫或通过影响其血
运使颈部脊神经根、骨髓、椎动脉及
交感神经发生功能或结构上的损
害，并引起相应的临床症状，临床
上称为颈椎病。根据临床表现颈椎
病可分为四型：(1)神经根型颈椎
病；(2)椎动脉型颈椎病；(3)交感
型颈椎病；(4)脊髓型颈椎病。以上
四种颈椎病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及症

状，在治疗方法上我院采用电脑三
维空间治疗取得良好效果。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山路 133
-1 号山东水利医院(注：本医院别无
分院，谨防医托。)

电话：0531-86983074
公交路线：乘 2、8、44 、49 、80 、

89 、102 、103 、K52 、K96 路公交车到
“新闻大厦”站下车红绿灯十字路口
西北角。从火车站乘 3 路公交车，从
长途汽车站乘 5 路、45 路公交车均
到解放桥下车，向南行 100 米路西(历
山剧院西门对面)

颈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福音
山东水利医院引用电脑三维空间治疗， 12 年来数万患者从痛苦中解脱

副主任医师 王文英


